
國立臺北大學設置 

「財團法人陳福來教育基金會清寒暨優秀獎學金實施準則」 

第一條 

國立臺北大學設置「財團法人陳福來教育基金會清寒暨優秀獎學金實施準則」

（以下簡稱本準則）由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系友陳燦志先生捐助設立，並依

據「國立臺北大學校務基金捐募暨使用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宗旨 

本獎學金設立目的，在於體現企業社會責任，獎勵本校在學弱勢暨優秀學生，

鼓勵學生奮發向上，特捐贈而設置。 

第三條  獎學金種類、名額、金額 

本獎學金分清寒獎學金及品學優秀獎學金二類。 

一、清寒獎學金每學期獎勵 5 名，每名獎學金新台幣壹萬元整。 

二、品學優秀獎學金每學期獎勵 5 名，每名獎學金新台幣壹萬元整。 

獎學金之名額與金額依照當學期獎學金申請公告為準。 

第四條  清寒獎學金申請資格 

申請清寒獎學金者，應同時具備下列三項條件： 

一、本校企管、金融、會計、統計、財政、不動產、經濟、應外、資工系學士

班在學學生（含入學新生） 

二、清寒狀況證明，亦即需有下列四項文件之一： 

(一)低收入戶證明。 

(二)中低收入戶證明。 

(三)特境家庭證明。 

(四)社會救助相關證明。（如「全民健保經濟特殊困難方案」受協助者）。 

三、前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70 分以上(新生附高三下學期成績單)，無操行成績

限制，但不可有重大過失。 

第五條  品學優秀獎學金申請資格 

本校企管、金融、會計、統計、財政、不動產、經濟、應外、資工系學士班（含

入學新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新生附高三下學期成績單)，無

操行成績限制，但不可有重大過失。 

第六條  獎學金核發名額流用原則 

一、若各種類獎學金申請總人數低於公告名額時，得該種類獎學金所剩名額 

    可跨種類流用。 

二、清寒獎學金其申請總人數低於公告名額時，該學期剩餘名額得流用至品學 

    優秀獎學金申請者。 



第七條  申請方式及應檢附文件 

於每學期期中考前公告，同學檢附申請書、自傳、前一學期成績單(附班排比

序)、清寒證明文件（申請品學優秀獎學金得免繳），向學務處提出申請。 

第八條  核發程序 

本校收受獎學金申請案後，由財團法人陳福來教育基金會召開評審會，符合資

格候選人簽請董事同意後核發。 

第九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者，悉依「財團法人陳福來教育基金會章程規定」辦理。 

 

國立臺北大學設置財團法人陳福來教育基金會清寒暨優秀獎學金

類別、核發金額及名額 

類別 
每名核發

金額 
名額 總金額 備註 

清 寒 

獎 學 金 
10,000 5名 學士班5名 50,000 

1. 清寒獎學金申請人需具

備有政府核發之相關清

寒證明(當年度) 

2. 清寒獎學金申請人總數

低於公告總名額，則名

額得流至優秀獎學金申

請者。各種類獎學金依

據前學期成績單班排比

序排序，若有百分比相

同者再依其平均分數排

列。 

品學優秀 

獎 學 金 
10,000 5名 

學士班及進

修學士班 5

名 

50,000 

備註：本獎學金每學期頒發一次，每年合計 200,000元 



國立臺北大學設置「財團法人陳福來教育基金會清寒暨優秀獎學金」 

                           申請表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號碼  性別 □男 □女 

系      所 系           組         年級          班 

申請總類 □清寒獎學金□品學優秀獎學金 

學業成績 
 

 
班排比序 

 

 

家

庭

狀

況 

父(姓名)  職業  

母(姓名)  職業  

經濟狀況  

通

訊

地

址

電

話 

戶籍地址  

通訊處  

電話  手機  

E-Mail  

證

件 
□一、成績單 □二、自傳 □三、清寒證明 □四、其他證明文件 

本人未受公費待遇及未領其他獎學金，上述資料正確，特此陳明。 

本欄簽章視同「具結」。 

申請人簽名蓋章：              (下列表格申請人請勿填寫) 

導師認證 系辦公室審查結果 系主任 

   

     基金會審核結果    基金會 

  

 

 



國立臺北大學設置「財團法人陳福來教育基金會清寒暨優秀獎學金」

申請人自傳 

姓名  性別  
聯絡電話  

e-mail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年 

齡 
 

學 

系 
 

年 

級 
 

個人打工狀況 

(20字以內) 
 

家境狀況簡述 

(30字以內) 
 

自傳 

(500字以內) 

 

 

 


